
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

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直园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审批）部门，局机关有关科室：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行为，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关于简化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资料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办市〔2018〕45号）、《关于简化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材料与审批事项的通知》（川建审发〔2019〕3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业企业重组、合并、分立资质审批工作的通知》（川建审发〔2019〕333号）等文件要求，经局建筑企业资质审批突出问题系统治理领导小组研究，结合我市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营商环境提升工作实际，现将涉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有审批权限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人员真实性核查问题
充分运用信息共享、电话抽查等手段，针对资质申报企业有关人员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其中，初审施工总承包三级和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申报企业人员时，须电话抽查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真实性，其余人员不作抽查；初审施工劳务资质申报企业人员时，须电话抽查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以及随机抽查1名技术工人真实性，其余人员不作抽查。抽查人员不合格的，申报企业可在公示期内进行申诉并整改，其中技术工人存疑时审批机关按以上方式进行复查，法定代表人以及技术负责人存疑时申述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报企业没有申诉的，不予复查。

二、关于资质增项人员社保问题

建筑业企业申报资质增项，其人员社保参照初始申请执行，申报企业可以不提供社保证明，由资质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对人员社保真实性、有效性签字承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关于职称人员审查问题
重点审查申报企业职称人员专业和数量、身份证及证书是否齐全，上传扫描件是否清晰可见。
四、关于重组、合并、分立资质审查问题

（一）因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申请承继资质的，重点审查承继企业承继资质所对应的注册建造师数量及专业、拟任技术负责人资格及业绩。

（二）将承继资质企业纳入当年资质动态核查范围。

五、关于业绩核查问题
（一）申报企业填报《业绩表》并主动提交技术负责人任职、项目竣工（完工）等业绩佐证资料的，资质审批机关重点从资料的形式、逻辑等方面进行真实性核查。

（二）申报企业仅填报《业绩表》但未提交相关业绩佐证资料的，或资质审批机关对业绩佐证资料存疑的，资质审批机关应当利用信息化手段查询或主动与业绩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联系，对业绩的真实性予以核查。

（三）对业绩无法核实或核实情况与《业绩表》记载的业绩不一致的，资质审批机关应当作出存疑不予通过的审查意见。对业绩存疑不予通过的，申报企业可以在公示整改期间主动提交佐证进行澄清。

（四）针对技术负责人任职、项目竣工真实性，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项目责任主体（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说明）材料，可视为业绩佐证资料。其中，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说明）材料可单独使用，证明其真实性；单一项目责任主体出具的书面证明（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使用，须两方及其以上项目责任主体出具的书面证明（说明）材料共同使用，方能证明其真实性。

六、关于服务企业问题

资质审批机关要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进一步规范审批行为，进一步加强宣传培训，指导、帮助企业完善申报资料，鼓励、支持、扶持经营信誉好、社会贡献大、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及“走出去”发展。

七、其他

各县（市、区）、市直园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审批）部门参照本通知执行。 
    特此通知。

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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